
  

证券简称：岭南控股             证券代码：000524      公告编号：2025-031号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合作经营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发挥公司在酒店业务方面的专业运营管理优势，促进酒店业务规模增长，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岭南

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含下属分公司，以下简称“岭酒物业”）拟与广州市

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业公司”）以合作经营的模式对旅业公司旗下7

家酒店（包括新世界大酒店、广东大酒店、海珠酒店、岭南五号酒店、新华大

酒店、新亚大酒店、佳园酒店沿江店）的物业进行专业化运营管理。合作经营

管理期限为自2025年7月1日起至2035年6月30日止，在上述期限内岭酒物业

（含下属分公司）拥有运营管理上述物业形成的全部收入，并因运营上述物业

及使用相关资产向旅业公司支付相关费用，其中基础经营服务费在上述期限内

合计122,655,120.00元。 

2、关联关系说明 

由于旅业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岭南商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关于关联法人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与旅业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2025 年 6 月 9 日，公司董事会十一届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

公司合作经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董事会应参加会议董事 7 人，实际参

加会议董事 7 人，在对该关联交易议案表决过程中，参会的关联董事朱红、郭

庆、杨燕清按照规定回避表决，参与表决的董事王亚川、沈洪涛、刘涛、文吉

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合作经营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合作经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本项关联交易金额超过三千万元且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5%，因此，本项交易尚需获得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

准。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岭南集团、岭南集团全资子公司广

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岭南集团控股子公司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对本项议案的表决。岭酒物业与旅业公司将在本次关

联交易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就本次合作经营事项签署《合作经营管理协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市旅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5号前座东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曹仕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4944.6792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914401011904328239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5号前座东 

主营业务：酒店住宿服务（旅业）；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向游客提供旅

游、交通、住宿、餐饮等代理服务（不涉及旅行社业务）；非酒精饮料及茶叶

零售；复印服务；预包装食品零售；散装食品零售；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的除外）；物业管理；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市场经营管理、摊位

出租；电脑打字、录入、校对、打印服务；传真、电话服务；商品零售贸易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 

2、经营及发展状况 

旅业公司工商注册时间为 1982 年 3 月，是一家现代物业管理服务企业。

旗下拥有新世界大酒店分公司、广东大酒店分公司、海珠酒店分公司、广州岭

南五号酒店有限公司、广州市新华大酒店有限公司、广州市新亚大酒店有限公



  

司、广州岭南佳园连锁酒店有限公司等多家分子公司，运营管理新世界大酒店、

广东大酒店、海珠酒店、岭南五号酒店、新华大酒店、新亚大酒店、佳园酒店

沿江店等多家酒店物业。最近三年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和发展状况平稳。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旅业公司总资产为 673,486,058.46 元（未经审计），归

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547,594,794.41 元（未经审计）；2024 年度，旅

业公司经审计营业收入为 123,059,886.50 元，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65,230,087.82 元。 

3、资信状况：旅业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股权结构及关联关系：岭南集团合计持有旅业公司 100%的股份，为旅

业公司的控股股东。旅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鉴于旅业公司与我公司的控股股东同为广州岭南商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次

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5、履约能力分析 

旅业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其经营和各项财务指标

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开展合作经营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岭南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含其下属分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122 号自编 1-4 栋中国大酒店商业大厦

C1054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韦正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91440104MABMGEPM1P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122 号自编 1-4 栋中国大酒店商业大

厦 C1054 室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杂品销售；

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二手日用百货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厨具卫具及日

用杂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

农副产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文具用品零售；

文具用品批发；礼品花卉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

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玩具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水产品

零售；水产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服装辅料销售；服装服饰零售；

服装服饰批发；鞋帽零售；鞋帽批发；办公设备租赁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打字复印；翻译服务；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广

告设计、代理；图文设计制作；旅客票务代理；健身休闲活动；建筑物清洁服

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餐饮管理；礼仪服

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单位后勤管理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城市绿化管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住宿服务；

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烟草制品零售；餐饮服务；生活美容服务；理发

服务；基础电信业务；邮政基本服务。 

股权结构：岭酒物业为广州岭南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

酒店”）的全资子公司，岭南酒店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岭南酒店

100%的股权。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合作经营物业场地的基本情况如下： 

1、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 518 号-520 号（对应酒店为新世界大酒店），

经营面积合计为 4,820.71 平方米，涉及的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粤房地证字第

C2966119 号、粤房地证字第 C4908358 号、粤房地证字第 C4908357 号、粤房地

证字第 C2963137 号、粤房地证字第 C4908360 号。上述不动产权证书权属人为

广州市旅业有限公司。 

2、广州市越秀区长堤大马路 294 号、长堤大马路广济新街 86/88/90 号

（对应酒店为广东大酒店），经营面积合计为 5,837.25 平方米，涉及的不动

产权证书编号为穗房地证字第 107019 号。上述不动产权证书权属人为广州市旅

业有限公司。 

3、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北路 4 号（对应酒店为海珠酒店），经营面积

合计为 5,706.31 平方米，涉及的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穗房地证字第 0567026

号。上述不动产权证书权属人为广州市旅业有限公司。 



  

4、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 277 号（对应酒店为岭南五号酒店），经营面积

合计为 2,810.97 平方米，涉及的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22230号。上述不动产权证书权属人为广州市旅业有限公司。 

5、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南路 2、4、6 号（对应酒店为新华大酒店），经营

面积合计为 10,164.74 平方米，上述物业由广州市房屋安全管理所及广州市

越秀区第一房屋管理所向旅业公司及旅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新华大酒店

有限公司出租，旅业公司及广州市新华大酒店有限公司依据租赁合同和相关法

律法规对上述物业进行经营管理。 

6、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南路 8-12 号、西濠二马路宝顺大街 4 号、西濠二马

路宝顺大街 2 号（对应酒店为新亚大酒店），经营面积合计为 8,078.95 平方

米，上述物业由广州市房屋安全管理所向旅业公司出租，由旅业公司及旅业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新亚大酒店有限公司依据租赁合同和相关法律法规对上

述物业进行经营管理。 

7、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 405 号前座西（对应酒店为佳园酒店沿江店），

经营面积合计为 3,466 平方米，涉及的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粤房地证字第

C3752328 号。上述不动产权证书权属人为广州市旅业有限公司。 

上述物业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主营范围内的正常经营活动，属于长期且持续性的业

务往来，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遵循了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

则。本次合作经营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均以旅业公司、岭酒物业与其他非关联市场主

体的同类交易为参考依据，经旅业公司与岭酒物业协商确定。合作经营管理期

限内基本经营服务费为每月 1,022,126.00 元。 

董事会认为上述合作经营的价格是以公开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有失公允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六、关联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1、签署协议各方的法定名称： 

甲方：广州市旅业有限公司（含下属分子公司） 



  

乙方：广州岭南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含下属分公司） 

2、合作经营管理期限：从 2025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35 年 6 月 30 日止，

共 10 年。 

3、合作经营管理内容：鉴于甲方拥有名下七家酒店物业（包括新世界大

酒店、广东大酒店、海珠酒店、岭南五号酒店、新华大酒店、新亚大酒店、佳

园酒店沿江店，下称合作经营管理标的）的场地使用权、酒店商标、经营资质，

乙方拥有丰富的酒店运营管理经验和专业团队，愿意投入运营资源经营上述七

家酒店。甲乙双方约定以合作经营管理模式对合作经营管理标的进行经营。乙

方全权负责对合作经营管理标的所有运营管理事宜，包括营销、财务、人事、

后勤、安全等各方面，乙方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合作经营期间，

乙方可通过设立分公司的形式对 7 家酒店物业进行经营管理并承担本合同中乙

方的权利义务。 

4、合作经营场地的基本情况：（1）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 518 号-520

号（对应酒店为新世界大酒店），经营面积合计为 4,820.71 平方米。（2）

广州市越秀区长堤大马路 294 号、长堤大马路广济新街 86/88/90 号（对应酒

店为广东大酒店），经营面积合计为 5,837.25 平方米。（3）广州市海珠区

江南大道北路 4 号（对应酒店为海珠酒店），经营面积合计为 5,706.31 平方

米。（4）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 277 号（对应酒店为岭南五号酒店），经营

面积合计为 2,810.97 平方米。（5）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南路 2、4、6 号（对

应酒店为新华大酒店），经营面积合计为 10,164.74 平方米。（6）广州市越

秀区人民南路 8-12 号、西濠二马路宝顺大街 4 号、西濠二马路宝顺大街 2 号

（对应酒店为新亚大酒店），经营面积合计为 8,078.95 平方米。（7）广州

市越秀区沿江东路 405 号前座西（对应酒店为佳园酒店沿江店），经营面积合

计为 3,466 平方米。 

5、经营服务费标准： 

1）甲乙双方约定以合作经营管理模式对合作经营管理标的进行经营，合

作经营管理期间，乙方应每月向甲方支付基本经营服务费为 1,022,126 元。 

2）乙方以 45,950,000 元/年（不含税）作为年度目标营业收入（其中

2025 年 7 月-12 月的年度目标营业收入为 22,975,000 元，2035 年 1 月-6 月

的年度目标营业收入为 22,975,000 元） ，如乙方年度实际不含税营业收入



  

高于年度目标营业收入时，则按高出部分的不含税营业收入*1%向甲方支付年

度增值经营服务费。 

3）附加经营服务费标准：甲方应乙方申请对酒店进行装修改造后，投入

的装修改造总投资成本由甲方支付。装修改造总投资成本根据双方确认的项目

各分合同造价审核报告或其他有效结算报告为准，自装修工程完工并投入使用

的当月起在剩余合作期内按月平均分摊计算附加经营服务费，由乙方于每月

10 日前结算并支付当月附加经营服务费。如果在工程投入使用时尚未出具项

目各分合同造价审核或结算报告的，每月附加经营服务费暂按项目各分合同总

价分摊计算；待项目各分合同造价审核或结算报告出具、确定了装修改造总投

资成本后，双方协商再对后续附加经营服务费标准进行约定。 

4）合作经营期间水、电、天然气所产生的费用按照供水、供电、供气部

门价格执行，由乙方承担。 

6、支付方式：乙方应于每月 10 日前将当月月度基本经营服务费支付至甲

方指定账户（如遇节假日则顺延）。甲、乙双方以每自然年度为一个周期（其

中：2025 年 7 月-12 月为一个周期，2035 年 1 月-6 月为一个周期），于每自

然年度结束后由乙方聘请的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作为甲乙双方确

认年度不含税营业收入的依据，乙方应于确认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将应付的增

值经营服务费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如遇节假日则顺延）。如果因装修改造导

致标的物业部分区域停业的，停业范围内的具体区域在装修改造期间应当按涉

及停业面积占比相应同比例减免当年年度装修改造期间的基本经营服务费（不

含增值经营服务费），具体减免金额和细则由甲乙双方另行约定。 

7、乙方全权负责对合作经营管理标的所有运营管理事宜，包括营销、财

务、人事、后勤、安全等各方面，乙方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8、争议解决：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调解决。 

9、违约责任：甲、乙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协议条款或者违反有关法律、

法规，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10、合同的生效：本协议经双方盖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岭南酒店是国内领先的住宿业品牌服务运营商，管理规模连续多年位

列中国饭店集团60强。岭酒物业作为岭南酒店下属的专业物业管理公司，结



  

合公司大旅游产业链优势，致力于打造以“高品质酒店管理”+“精细化物业

管理”的发展运营模式。本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岭酒物业与旅业公司以合作

经营的模式对旅业公司旗下7家酒店（包括新世界大酒店、广东大酒店、海珠

酒店、岭南五号酒店、新华大酒店、新亚大酒店、佳园酒店沿江店）的物业

进行专业化运营管理，旨在充分发挥公司酒店业的经营管理优势，以丰富的

酒店管理经验、成熟的管理体系以及卓越的运营团队对上述场地进行专业化

的酒店运营管理。预计通过对7家酒店物业的运营管理，公司将进一步增强对

广州核心城区酒店资源的把控，并进一步扩大公司的酒店业务营收规模。 

2、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岭酒物业全权负责合作经营管理标的的所有运

营管理事宜，运营管理合作经营标的所形成的全部收入将纳入岭酒物业合并

报表范围。岭酒物业将凭借其专业化酒店运营和物业管理能力，为合作经营

管理标的带来全方位的赋能，使合作经营管理标的在品牌、运营和服务等方

面得以全面提升，并对公司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 

3、公司在审批本次关联交易过程中，遵循了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原则，

并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3月28日，公司董事会十一届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公司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岭南集团及其

关联方、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35,920,810.00元，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披露的《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2025-016号）。上述关联交易于2025年4月25日经公司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5年5月16日，公司董事会十一届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共同投

资设立中免市内免税品（广州）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中国免

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

份有限公司拟共同投资设立中免市内免税品（广州）有限公司运营广州市市内

免税店。中免市内免税品（广州）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500.00万

元，其中，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资 87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9.50%。详见



  

公司于2025年5月17日披露的《关于共同投资设立中免市内免税品（广州）有

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5-025号）。 

2025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岭南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为22,163,907.92元，均在上述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范围内。 

九、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十一届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岭酒物业与旅业公司拟签署的《合作经营管理协议》； 

4、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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